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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有关财务问题回复的专项说明 

 

中汇会专[2020]3424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0 年 5月 14日下发的《关于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

核)[2020]206号)(以下简称落实函)的要求，我们作为杭州华光焊接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光新材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会计师，

对问询函有关财务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并补充实施了核查程序。现就问询函有

关财务问题回复如下: 

 

落实函二、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余料回收利用的成本核算方式，余料

及产成品之间材料成本分配的具体标准、方法，余料入库成本是否存在被低估

的情形，进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中余料成本核算方法的相关披露；（2）余料成

本核算方式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3）余料回收利用的内部控

制是否健全有效。  

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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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余料回收利用的成本核算方式，余料及产成品之间材料成本分配的具

体标准、方法，余料入库成本是否存在被低估的情形，进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

中余料成本核算方法的相关披露。 

公司余料的产生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生产工序产生、发出商品退回后回炉

产生、已销售商品退货后回炉产生。公司余料实质为银、铜等有色金属构成的合

金，公司余料回收利用时按相应成分金属的原材料价值核算，公司设置“自制半

成品”科目来核算余料。 

1、生产工序产生的余料 

对于生产工序产生的余料，公司经过整理后入余料库，重量以入库时称重计

量，价格以相应成分金属的原材料当月加权平均出库单价为依据，计算得出余料

入库金额，借记“自制半成品”，贷记“生产成本”。上述余料核算方法在报告期内

保持一贯性。 

2、发出商品退回后和销售商品退货后回炉产生的余料 

对于发出商品退回和销售商品退货后需回炉产生的余料，公司首先剥离直接

人工和制造费用，并入当月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然后在当月

完工入库产成品明细中分配，借记“生产成本-直接人工”、“生产成本-制造费

用”，贷记“库存商品”；然后将仅保留直接材料成本的余料入库，重量以入库

时称重计量，价格以公司上月末库存商品结存单价剥离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后的

材料价格为依据，计算得出余料入库金额，借记“自制半成品”， 贷记“库存

商品”。上述余料核算方法在报告期内保持一贯性。 

公司生产车间每月会形成库存商品、生产工序产生的余料和生产线上的在产

品三大类存货。公司每月归集完毕当月生产成本后，其中生产工序产生的余料，

如前所述，以经盘点入库的重量和相应成分金属的原材料当月加权平均出库单价

为依据，计算余料所分配的材料成本，借记“自制半成品”，贷记“生产成本”；

扣除余料所分配的成本后，当月生产成本金额继续在库存商品和在产品间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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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不分摊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仅包含直接材料成本；当月生产成本中直接材

料成本包括领用的原材料、耗用的余料和上月结余的在产品；库存商品以当月入

库数量和当月单位直接材料成本为依据计算所分配的材料成本，再加上当月全部

的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作为库存商品的入库成本，借记“库存商品”，贷记“生

产成本”。上述余料与产成品核算方法在报告期内保持一贯性。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银、铜等贵金属，物理形态的变化不影响金属的性

能，生产工序中产生的余料可以经过熔炼、重新配料后再次作为材料投入生产，

使用余料生产与使用新的银、铜原材料生产所需的熔炼设备、生产人员无差别。

公司的余料成本核算中，生产工序产生、发出商品退回后回炉产生、已销售商品

退货后回炉产生等三类余料的入库成本均只保留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和制造

费用全部分配给产成品，随着产成品销售后结转损益，符合谨慎性原则。余料入

库成本的计算方法在报告期保持一贯性，余料入库成本不存在低估的情况。 

二、余料成本核算方式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同行业可比公司未公开披露余料的具体成本核算方式，使用银、铜、铝等金

属作为主要原材料的生产企业通常存在余料循环利用，公司的余料成本核算方式

与公司的实际生产过程相匹配，在报告期内会计核算保持一贯性，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与余料循环利用的生产企业无重大差异。 

三、余料回收利用的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 

公司制定了《仓库物资管理制度》和《各仓库收发存操作流程说明》，对余

料建立了相应的出入库检验、审批与登记手续，规范了日常操作中的具体流程，

明确了余料库管理要求与车间余料收集处理要求，并专门设置了配方员岗位，根

据余料的成分、重量与生产安排，规划余料的后续使用。对于余料库的结存，仓

库每月组织采购、财务等部门进行全盘。 

综上，余料回收利用的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四、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发行人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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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抽查产品成本计算单，检查直接材料成本的计算是否正确，材料费用的

分配标准与计算方法是否合理和适当，并检查直接材料的归集和分配方法在报告

期内有无重大变更； 

2、检查原材料采购与领用、生产余料入库与领用、产成品完工入库与发出

等环节涉及的出入库单据，并与收发存报表核对，检查入库与结转的数量是否相

符； 

3、检查仓库、车间的定期盘点记录，核对盘点记录与财务账面是否一致。

发行人会计师于各报告期末，实地对原材料、余料、产成品等各类存货进行监盘； 

4、检查余料计算过程，验证新增余料单价与结存余料单价的准确性； 

5、对生产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公司余料回收利用的相关流程，判断成本核

算方法是否如实反映了生产过程； 

6、获取公司余料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检查执行情况，判断余料内控制度

是否健全有效。 

经核查，发行人会计师认为：余料回收利用的成本核算方式符合公司实际生

产过程，余料及产成品之间材料成本分配的具体标准、方法合理，不存在余料入

库成本被低估的情形。余料核算在报告期内保持一贯性，根据余料的性质进行账

务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与余料循环利用的生产企业无重大差异。与

余料回收利用相关的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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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项目合伙人)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报告日期：2020年 5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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